
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以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菲莱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菲莱测试”、“交易标的”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

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

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意见：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过对公司自身实际运营情况和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

行详尽仔细的自查、分析论证后，认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二）经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逐项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交易方

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实施有利于提

高公司的资产质量，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经审慎分析，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就本次交易编制并披

露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



其摘要。

（四）为实施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在本

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就前述协议未决事项及其他相关

事项与交易对方达成补充协议，并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五）经审慎分析，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均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比例预计不超过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的审计及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标的资产估值及定价尚未确定，

根据相关数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对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认定，公

司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详细分析和披露。本次交易前 36 个月内，公司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刘骏、秦晓兰，本次交易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因此，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组上市。

（七）经审慎分析，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八）经审慎分析，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相关规

定。

（九）经审慎分析，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

二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

十条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十）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 条、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

（十一）经审慎分析，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十二）经审慎分析，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

素影响后，公司股票价格在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

超过 20%，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标准，公司股票交易不存在异常波动情形。

（十三）经审慎分析，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不

存在需纳入本次交易相关指标累计计算范围的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形。

（十四）经审慎判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了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限定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并及时与相关方签订了保密协议，严格地履行

了本次交易在依法披露前的保密义务。

（十五）经审慎分析，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该等法定程序完备、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就本次交易拟提交申请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十六）经审慎分析，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了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限定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并及时与相关方签订了保密协议，严格地履行

了本次交易在依法披露前的保密义务。

综上，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

并同意将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桂珍、吴懿平、杜志军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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